
王爱青是一名法官，现任
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刑事审判庭庭长、一级法官。
作为烟台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
学士、法律硕士。

作为一名党龄22年的老
党员，王爱青自觉用党的理论
知识武装全脑，聚焦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从大局出发，全方位
的考虑问题，让人民群众感受
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尤其在
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方面，起到
了较强的示范带头作用。

王爱青带团队审理多起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案件，被告
人数多，涉案资金达数十亿，上
千名投资人遍布全国各地，卷
宗材料数百本，为了审理此类
案件，五加二、白加黑的连轴转
加班模式是她的工作常态，常
常是半夜十二点回家，早上五
六点钟又回到工作岗位继续伏
案阅卷，电脑上密密麻麻的资
金数据，草稿纸上总结的一个
个审理要点，凝聚成数百页的
判决，严厉打击了非法集资违
法犯罪行为，维护了群众的财
产权益和经济金融秩序。

案结事了持善意，司法为
民有情怀。王爱青用严谨、细
致、务实的精神对待每一起案

件，用热情、真诚、耐心的态度
对待每一位当事人，将多起复
杂疑难案件办成亮点案件，接
地气的调解方式和融情于法的
审判特点让她成为化解矛盾纠
纷的一把好手。在一起多车连
撞的交通肇事案件中，当事人
均存在特殊情况，被告人自幼
丧母，父亲务农将其带大，家庭
收入低，经济状况差，被害人因
事故亡故，遗孀系残疾人，双手
双足残疾，无自理能力，为保障
双方的合法权益，王爱青多次
组织调解，最后依法判决，当事
人均服判息诉。她办的案子质
量高、效果好、群众服，又善于
发现和总结问题，取得良好法

治效果、社会效果的同时，也收
获了当事人的感激和爱戴，一
面面锦旗不仅代表着人民群众
对她个人审判工作的肯定，更
是对我国依法治国方针的肯
定。

一支神笔，作出公正判决；
一支神笔，书写优秀文章。繁
忙的工作之余，王爱青将自己
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与学术理
论研究紧密结合到一起，积极
参加各项调研，撰写的调研文
章被收入《商事审判热点问
题》，办理的案件被国家法官学
院收录入中国法院年度案例书
籍中，撰写的裁判文书多次获
奖。

法官王爱青：

审判严谨 用心用爱解民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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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聚力谋发展 芳华绽放新时代

最美巾帼红

三月，带着女性特有的浪漫色彩。各行各业里，“她力量”也在尽情绽放芬芳。在不同的岗位上，女性同胞
像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平凡而不能取代。

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即日起，本报开设“最美巾帼红”栏目，展示各行各业优秀女性代表和团队，她们
或是护理员团队、或是公检法巾帼团队、或教师巾帼团队，或是医务工作者团队，也或者是其他的巾帼力量。跟
随记者走进粉红色的三月，来聆听属于“她”或者“她们”的故事。 —— YMG全媒体记者 衣文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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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孙晓蕾：

坚守初心 不负青春不负检

孙晓蕾是区人民检察院第
三检察部主任、一级检察官。
工作十七年来，她先后荣获“创
建文明城市”先进个人、平安莱

山建设先进个人称号，全市优
秀检察官、烟台巾帼建功标兵，
被烟台市人民检察院、莱山区
委记嘉奖、三等功。

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
孙晓蕾就把追求极致作为毫不
动摇的人生方向标。2009年，
她进入侦监科工作，十年内累
计办理审查批捕案件422件、
517人，有的年度所办案件数量
一度占到了全科的1/3，她始终
以如履薄冰的态度对待手中的
每一起案件，所办案件无一错
案，无一起判无罪。不管是书记

员还是侦监科科长，她始终把刑
事检察理论与刑检工作实践相结
合，边办案边学习，边思考边探
索，自己完成整个办案流程，不假
他人之手，以保证自己对最新的
诉讼流程常学常新，永不落伍。

孙晓蕾一直认为“团队优
秀才算真的优秀”。一担任科
长，她就致力于将科室里从检
不久的干警快速培养成业务能
手。为此，科里受理的所有案
件她都坚持“每案必看”，不论
是普通的盗窃、伤害案件，还是
复杂的新型案件，她都完完整
整地通读一遍卷宗，做到心里
有数，在研究案件时，她都能指
出办案人的问题，再与办案人
细心交谈，找到出现问题的原
因。每一个案件的审查报告她
都要批改，哪里有错别字，哪里

语句不通，哪里分析不到位，都
要标注出来。在她的培养下，
两名科室新人在业务竞赛中分
别获得标兵、能手称号，并且全
科案件质量实现了大幅提升，
质量评查成绩都位列全市前
茅，得到上级院的高度肯定。

调岗到第三检察部后，她
要负责案件管理、刑事执行、控
告申诉、法律政策研究、信息技
术等多项业务。案管部门是领
导业务方面的眼睛，是领导的业
务参谋。要做好参谋，必须要精
研四大检察、十大业务的内容，
要精通考核办法、考核数据。她
认真钻研业务数据分析工作，共
参与撰写案管业务分析报告36
次，累计18万字，及时、高效地
为业务部门提供分析数据，为院
领导决策提供准确参考。她起

草的院案件质量评查标准通过
审过后，已组织开展10余次院
案件质量评查，并多次参加省市
检察院组织的评查工作，共评查
各类案件100余件，提出瑕疵案
件10余件，并入选全省案件质
量评查人才库。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
情。控告申诉是检察机关的另
一个对外窗口，直面群众的冷
暖。接访中，她发现看似简单
的诉求往往涉及社会生活方方
面面，如果自己都不明白，就无
法跟老百姓解释清楚。为此，
她迎难而上，法理不懂就找法
理，条文不明就析条文，职责不
清就捋职责，把法律的专业判
断与民众的朴素认知、人情事
理融会贯通，耐心向老百姓释
法说理。

民警王静：

忠诚铸警“色”浇灌平安“花”

不同的警种各有精彩，信

访工作的特点注定了信访民警
的与众不同。2008年，王静从
警校毕业后，先是分配到基层
派出所任内勤民警，次年，王静
从基层派出所调到信访办，成
为一名专管信访工作的民警，
这一干就是15年。不论在什
么工作岗位，王静一直奉行“踏
踏实实做事、勤勤恳恳做人、认
认真真工作”的原则，把工作干
好、干出成绩，让领导放心、让

群众满意，对得起头顶的警徽
和身上的警服。近一年来，王
静共接待信访群众 100 余人
次，办理各类信访事项300余
件次，撰写各类信访报告400
余件次，多次受到各级表扬奖
励。

王静立足信访岗位职责，
及时全面发挥协调、传达、枢纽
作用，经手信访件达到百分之
百办结，在重要攻坚行动中，靠
前一步，主动作为，把解决信访
难题、推动积案化解作为践行

“人民至上”理念的重要载体，
积极配合领导和责任单位开展
工作，以扎实的行动取得了交
办信访积案百分之百化解的总

目标。围绕信访规范化建设，
先后制定出台信访工作规章制
度十个，严格规范了信访工作
程序，为全区信访工作提供了依
据。在信访部门推行“三包、三
定、三清”责任机制，对所有信访
事项的办理都做到日清、周结、
月了，她所在的信访部门连续十
余年位居全市优秀行列。

作为一名女民警，扎根信
访岗位10余年，在接待群众过
程中，王静耐心听取群众诉求、
真心解决群众困难。她常说，
群众之所以上访，是因为遇到
了问题和困难，信访民警直接
面对群众，对信访群众的耐心
多一分，信访群众对公安机关

的信任就会多一成，对信访群
众的关爱多一点，信访群众对
公安机关的信任就会深一层。
日常工作中，她从一句暖心话
和端一杯热茶的小事做起，把
上访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认
真对待，接待群众时热心、听取
群众反映时耐心、为群众解决
问题时真心，用热情缓解群众
心中的怨气，用真心消除群众
心中的隔膜。与此同时，她特
别关注和保护妇女、儿童等弱势
群体的合法权益，在工作中，注
重从妇女儿童心理角度出发，
解答来访者提出的各种法律疑
难问题，积极热情的为群众解
惑释疑，排忧解难。

杜勇的头衔很多，她是区
律师协会支部委员会党支部书
记、山东德扬律师事务所主任、
烟台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区律师
协会会长。被聘为市政法系统
社会监督员、市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特派督导员、区纪检监察干部
特约监督员、刑事专业律师。

杜勇执业过程中时刻以共
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廉洁自律、奉公守法，以自己的
模范举止带动着身边的其他律
师。在原则问题和重大事件上
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有较强的
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具
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在工作上，杜勇业务近三
年共办理刑事、民事、行政等各
类诉讼案件200余件，避免、减
少和挽回经济损失数亿元。为
数十家企事业单位及政府机关
担任常年法律顾问，坚持“减少
事后消防、多做事前预防”的原
则，为顾问单位提供了高质量
的法律服务。多年的执业经
历，杜勇积累了丰富的办案经

验，其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
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尽快从
纷繁的案情中寻找到对当事人
有利的辩护、代理思路，准确把
握辩护、代理的要点，以严密精
准的论证说服承办人员，使其
能够充分考虑律师的辩护、代
理意见，既维护了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又维护了法律的公平
与公正。

杜勇工作作风严谨，“重事
实、讲法律”的执业方式，得到委
托人充分信赖，同时也得到相应
案件承办人的充分尊重。

杜勇多年的执业经历，积
累了丰富的办案经验，其凭借

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丰富的实践
经验，能够尽快从纷繁的案情
中寻找到对当事人有利的辩
护、代理思路，准确把握辩护、
代理的要点，以严密精准的论
证说服承办人员，使其能够充分
考虑律师的辩护、代理意见，从
而使案件取得较为理想的结果，
既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
维护了法律的公平与公正。

她牢固树立“以事实为依
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办理
理念，表现出了良好的职业素
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责任感，，实现实现
了办案效果了办案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法律效果和社会
效果的有机统一效果的有机统一。。

律师杜勇：

用诚信服务 书写公平正义


